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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关于研究“合同本体解释论”方面的专著，书中具体围绕以下问题展开：合同解释理论的
历史沿革、合同本体解释理论的法理学背景解读、合同本体解释理论的形态、合同本体解释理论的反
思与深化等。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本书拟将重点放在针对私法领域法官类型思维之内在机制剖析上。
具体而言，在借用现代认知心理学中针对普通人类型认知特性分析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探索法官类型
认知特征。
其中初步思路为：普通人通过使用生活类型或经验类型图式与环境进行相互沟通，而法官则通过现有
法律体系中已经存在的“法律类型”图式（例如，法定的典型合同类型，法宝的物权类型等）去认识
系争案件事实。
在法官的法律思维中，深层次“类型知觉”（“前理解”）能够为自身认识给出某种导向。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性地将这种“知觉”或“前理解”称为法官的职业经验和决断能力。
本书借助现代认知心理学方法，将法官的“前理解”（类型知觉）抽象上升为法律类型思维，尽可能
地明确法官类型思维之机制。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合同本体解释论>>

作者简介

顾祝轩，浙江吴兴（今湖州市）人，祖籍山东济宁。
日本名古屋市名城大学法学学士，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学硕士、法学博士（民法），其间分别师从日本
著名民法学者本城武雄、篠塚昭次、田山辉明三位教授。
1999年至2002年任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学部助手，2003年回国，现任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专业领域为民法、法学方法论，主要代表作有：《中国民事法继受与“动态系统论”（1-6）》（日文
），载《早稻田法学》第78卷第2号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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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对注释学派的全同解释理论的批判　　五、现代法国民法学有关合同解释的主观解释理论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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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二元论的特点　　六、法国法合同解释理论的若干探讨　　　1.法国法合同解释理论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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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第四章　合同本体解释理论的构造第五章　合同本体解释理论的形态第六章　合同本体解释理论
的适用第七章　合同本体解释理论的反思与深化结语——总结及剩余课题参考文献后记：知识分子的
生存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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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合同解释理论的历史沿革第一节　罗马法上的合同解释理论罗马法上有关合同解释的历史沿
革，简而言之，就是一个从类型解释到个别解释的历史进展过程。
其间，伴随着罗马法上形式主义的衰退和司法组织的变迁。
在早期的罗马法中，认为行为的效果并非源自行为人的意思，而是来自某种形式，行为人的意思不具
有任何意义。
换言之，一方面，行为人从事某种事项时，其行为或表达如果不依照法定的形式，将不发生效果；另
一方面，即使行为人内心意思与行为表示不一致，只要其外在表示行为依据了某种正确的形式，该表
示行为在内容上也是有效的。
在这里，行为人的行为是否依照了法定的形式，成为判断行为效果的主要标准。
因此，针对法律行为，原则上不会出现类似近代法上的解释的问题。
即使出现了有待解释的问题，也只是属于明确用语含义的类型解释。
产生罗马法上形式主义和类型解释的历史原因在于早期罗马社会的司法组织结构。
在早期罗马社会中，为了处理纠纷，裁判宫多为被任意选任的个人，一般不可能指望其实施高度的解
释作业。
虽然裁判官唯一的工作是认定具体事实，但是，形式主义和类型解释成为裁判官员实施裁量的一种保
证。
由于形式主义带来了愈来愈多的不公正情形，之后渐渐地衰退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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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合同本体解释论》是关于研究“合同本体解释论”方面的专著，书中具体围绕以下问题展开：合同
解释理论的历史沿革、合同本体解释理论的法理学背景解读、合同本体解释理论的形态、合同本体解
释理论的反思与深化等。
《合同本体解释论》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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